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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民营科技企业促进条例
（圆园园圆年员园月圆怨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圆年员员月圆怨日辽宁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

准）

摇摇第一条摇为了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保障民营科技企业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所称民营科技企业是指由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依法设立，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

营机制，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摇本市行政区域内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与发展适用于本
条例。

第四条摇市科技行政部门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政策指导、协
调和服务，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区、县（市）科技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营科技企业的

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

扶持、引导和服务，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摇市、区、县（市）政府应当将民营科技企业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鼓励、扶持、引导和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健康

发展。

第六条摇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技术政策；

（二）拥有合法的专利、专有技术、科技成果、高新技术产品或

有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科技服务的能力；

（三）应当有与技术业务相适应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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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占企业总收入的圆豫以上；
（五）具有技术性收入或者科技产品销售收入；

（六）有健全的科技管理制度；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摇民营科技企业享有以下权利：
（一）申请承担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参

与公开项目竞标；

（二）申请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

产品认定；

（三）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申请

进出口经营权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销售网点；

（四）依照国家规定从境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或与外

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五）在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

等方面享有国家和省的有关待遇；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摇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二）以合法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成果申请计划立项、成果

鉴定、评奖、参加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三）确保必要的研究开发投入；

（四）开展经常性技术培训，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

育；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条摇民营科技企业及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在劳动合同或技术保密合同中，约定竞业

限制条款，也可以订立专门的竞业限制合同，竞业限制合同最长期

限不得超过三年，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条摇市、区、县（市）科技行政部门对民营科技企业的专
利实施项目应当择优扶持，对重大专利实施项目应当优先立项，对

重大发明专利的维护费可以给予一定补贴。

第十一条摇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创办各种类型的民营
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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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科技人员利用自有科技成果创办

民营科技企业。专利、非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经评估作价，可以作

为企业的注册资本。

科技人员在与科技成果所有权单位达成协议后，可以带职务

科技成果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第十二条摇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在职科技人员经
单位批准，可以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或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和不

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到民营科技企业兼职，

取得报酬。

第十三条摇民营科技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国有、集体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自身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其内部职工可以投

资入股，也可以设立技术股、管理股，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受

限制。

第十四条摇市政府应当培育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产
权的合理流动，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规范、公开、便捷的技术产权

交易服务。

第十五条摇市、区、县（市）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鼓励民营科技
企业创办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咨询服务机构，引导国内外资本所

有者在本市设立风险投资机构；应当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扩大民营

科技贷款担保资本金规模。鼓励担保金实行公司化运作，提高担

保金的使用效益。

第十六条摇市政府应当为民间组织开展民营科技企业信用评
价创造条件。由资信评估机构对民营科技企业经营信用、资本信

用、质量信用、完税信用等进行评价或评级，信用等级可以作为科

技立项和信贷支持的依据。

第十七条摇市、区、县（市）政府可以建立专项资金，鼓励民营
科技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对其择优重点扶持。

第十八条摇市、区、县（市）政府应当建立用于孵化中小科技
企业的创业机构，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和成长创造条件。

第十九条摇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介组织及其他专业服
务机构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服

务，形成社会化的服务体系。

第二十条摇民营科技企业人员可以申请专业技术职称（资
格）。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由人事行政部门按规定办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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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和待遇由所在单位自主决定。

第二十一条摇金融机构应当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根据
国家信贷政策和民营科技企业的需要，予以信贷扶持。

第二十二条摇市、区、县（市）政府应当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民
营科技企业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民营科技企业有关事项
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猿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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